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东汉宦官犯罪的诉讼

师彬彬

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师彬彬认为 东汉宦官犯罪的诉讼一般分为告幼 、 逮捕和审判三个阶段 , 汉律规

定了官吏的诉讼责任 。宦官犯罪的告幼以官吏劝奏为主 , 宦官互告者极少 。东汉官吏幼奏宦官大多为惩治犯罪 , 有

时成为政治斗争的工具 , 难免存在诬奏 。司法机关接到告动受理犯罪宦官的案件后 , 大多逮捕宦官下洛阳狱或廷尉

狱 , 或下黄门北寺狱口东汉宦官犯罪的审判涉及一些程序 , 如案验 、 杂考 、 拷掠及判决。宦官犯罪的诉讼大多由司

隶校尉 、 廷尉 、 黄门令或刺史负责 , 皇帝和其他官吏亦可参加。东汉宦官犯罪的诉讼具有特殊性 , 主要表现在宦官

享有 “有罪先请 ” 的特权 , 东汉中后期 , 宦官 “有罪先请 ” 而免于刑罚较多。这表明了司法机制运行的复杂性 , 不

仅体现了政府对特权阶层的法律优待 , 也体现了皇帝对司法权控制的加强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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